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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函 之  

補 充 公 告  

 
 

茲 提 述 珠 江 船 務 企 業 (股 份 )有 限 公 司  (「 本 公 司 」 )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刊 發

之 通 函（「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函 」），其 中 涉 及 重 選 董 事。除 另 有 界 定 外，本 公 告 所 採

用 詞 彙 與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函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
根 據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十 四 所 載 之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第 二 部 份 之 守 則 條 文 第 B.2.4(a)條 ，

本 公 司 僅 此 補 充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函 之 資 料 如 下 ： 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 任期 

陳棋昌先生 24 年 

邱麗文女士 17 年 

鄒秉星先生 11 年 

 

上 述 補 充 資 料 不 影 響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函 所 載 之 其 他 資 料 ， 除 上 文 所 述 者 外 ， 其 他

所 有 資 料 並 無 任 何 變 動 。  

 

 

 承 董 事 會 命  

 珠 江 船 務 企 業 (股 份 )有 限 公 司  

 主 席  

 劉 廣 輝  

 

 

香 港 ,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 

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廣 輝 先 生 、 周 軍 先 生 及 劉 武 偉 先 生 ； 非 執 行

董 事 為 鍾 燕 女 士 ；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陳 棋 昌 先 生 、 邱 麗 文 女 士 及 鄒 秉 星 先 生 。  


